固定资产处置回收服务采购需求
一、人员要求

1. 持有相关岗位执业证书，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学历和职称证明，再生资源回收人员培训证书等。
2. 处置回收团队必须相对固定，团队应明确项目具体负责人，并对服务项目进行全流程监督。
3. 可以根据我单位需求进行弹性排班。
4. 处置回收服务团队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能力、丰富的从业经验，无犯罪记录，相关人员遵守医院的保密条例。工作人员业务水平高、沟通协作能力强、职业道德好、身体健康、责任心强，服从适应医院工作环境。
5. 具有应对医院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。
二、服务要求
1. 应标单位在收到本单位处置回收通知后，24小时内作出响应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处置回收工作，同时完成现场清理工作。
2. 有专业的工作和管理人员对报废（损）固定资产进行清点、收集、运送、储存、处置等环节进行操作和监督。并及时做好登记和记录工作（登记内容包括品名、规格、数量、重量、处置方法、最终去向等内容）。
3. 相关服务人员按照国家及医院的安全标准对资产实施处置回收。
4. 具有符合行业规定的专业回收运输团队。
5. 处置回收工作完成后，2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关处置回收凭据及报告。所需凭据及报告一式三份，由专人交至资产主管部门。
6. 三家处置回收机构在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格的基础上，报价最高的机构负责处置回收该批次处置回收业务，自服务验收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，将款项全额支付至医院指定银行账户，医院开具收款收据。
三、管理要求
1. 严格遵守国家及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2. 资产处置回收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不得随意减少处置回收基本程序。
3. 医院按年度定期对服务单位进行考核，考核不合格的，立即终止合同。
4. 资产处置回收机构对经办业务内容不得泄露外传，做好保密工作。
5. 未经医院同意，不得私自将本单位业务拆分或全部转给其他机构实施。
6. 处置回收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得在评估工作中损害医院利益，谋取私人非法利益，不安排与医院委托事项有利害管理的人员参与相关评估活动。
7. 资产处置回收机构逾期响应或逾期完成处置回收工作的，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责。
8. 资产处置回收机构拥有丰富评估经验，切实了解医院开展的相关业务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的开展此项工作。
四、突发事件处理
1. 资产处置回收机构应保证在服务期内具备有效资格和履约能力，一旦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（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拟过期、资质拟过期或失效、拟出现诉讼/行政诉讼、重大财务问题等），乙方应提前60日向院方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和预警方案。
2. 由于国家及军队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疫情、临时任务等）影响合同履行时，双方可以重新协商履行或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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